
台中恩約教會西敏信條課程 

第 20 章  論基督徒 的 自 由 和 良 心 的 自 由  

從罪得釋放的自由 

 

一、基督為福音之下的信徒付上的代價，使他們獲得自由，這自由包括(1)脫離

罪的轄制 [罪孽]、上帝定罪的忿怒、 道德律的咒詛(a)；(2)脫離這現今邪惡

的世界、撒但的綑綁、罪惡的轄制(b)、苦難的殘害、死亡的毒鉤、墳墓權

勢的囂張、永遠的定罪 (c)；(3)可以無拘無束來到上帝面前，順服上帝 (d)，

並非出於奴僕的心仍舊害怕，乃是出於兒子愛父的心，甘心樂意順服 (e)。

律法之下的信徒也同樣享有這一切的權利 (f)；但在新約之下的基督徒有更

多的自由，可以脫離猶太教會必須服從之禮儀的束縛 (g)，更坦然無懼來到

施恩寶座前 (h)，與上帝自由之靈有交通，這交通比律法之下的信徒通常所

享有的更完全 (i)。 

 

1. 新舊約信徒因福音都有的自由： 

 

(1) 脫離罪的轄制 [罪孽]、上帝定罪的忿怒、道德律的咒詛 (因信稱義的

果校) (羅馬書 5:8-9)；  

(2) 脫離這現今邪惡的世界、撒但的綑綁、罪惡的轄制、苦難的殘害、死

亡的毒鉤、墳墓權勢的囂張、永遠的定罪 (西 1:13、詩篇 119:71、帖前

4:14、哥林多前書 15:54-57)  

(3) 可以無拘無束來到上帝面前，順服上帝，並非出於奴僕的心仍舊害怕，

乃是出於兒子愛父的心，甘心樂意順服 (來 10:19-22) 

 

2. 新約信徒更多的自由： (加拉太書 4:1-7) 

 

(1) 脫離猶太教禮儀的束縛 

(2) 更坦然無懼來到施恩寶座前 

(3) 與上帝的靈有更完全的交通 

 

  



二、惟獨上帝是良心的主 (k)，在信仰或敬拜的事上，要使人脫離一切與聖經相

離或相悖之人的道理與吩咐，所以如果有人違逆良心去相信人的道理，聽從

人的吩咐，就是出賣良心的真自由  (l)；若有人勉強別人接受不明確的信仰

(m)，要人絕對盲從，就是毀滅良心的自由，也是毀滅理性 (n)。 

 

1. 惟獨上帝是良心的主，祂要使人在信仰或敬拜的事上脫離一切相離或相

悖聖經的人的道理與吩咐 

2. 違逆良心去聽信人的道理與吩咐，就是出賣良心的真自由 

3. 勉強別人接受、盲從不明確的信仰，就是毀滅良心的自由及理性 

 

三、凡以基督徒自由為藉口而實際犯罪，或心懷私慾的人，這樣做正是破壞基督

徒自由的宗旨；所謂基督徒自由的宗旨，就是我們既從仇敵手中被救出來，

就可以終身在祂面前，坦然無懼地用聖潔、公義事奉祂 (o)。 

 

四、因為上帝所命定的權柄，和基督付代價所換得的自由，並不是要讓人彼此毀

壞，而是要互相維持，彼此持守； 所以凡以基督徒自由為藉口，反抗國家

或教會任何合法的權柄，或合法執行權柄的人，就是反抗上帝的命令 (p)。

人所發表的意見，或支持的行為如果違反 (1)自然的光，(2)已知道有關信仰、

敬拜、做法的基督教原則，(3)敬虔人的權柄；或是任何錯謬的見解與做法，

不管是本質錯謬，或是在發表的意見或支持的方式上，有礙基督在教會所設

立的外在平安與次序者，教會均可合法追究 (q)，並由教會加以譴責，和政

府官員的權柄提起控訴。 

 

(1) 上帝命定的權柄與基督徒的自由乃在各自的領域運作，但須互相維持。 

(2) 基督徒不得以基督徒的自由違反抗國家或教會任何合法權柄、或合法執

行權柄的人。 

(3) 人的意見或行為違反 (1)自然的光，(2) 已知的信仰、敬拜、做法的基

督教原則，(3) 敬虔人的權柄；或任何錯誤的見解與作法，而有礙教會外在

的平安與次序，教會可合法追究、譴責；且政府官員有權柄提起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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